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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議程審閱期間：110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6 日 

主 持 人：艾校長群                          紀錄：陳冠蓉技士 

壹、 委員審閱意見回復情形 

一、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改採通訊會議模式，審閱期間為 9 月 29 日至 10 月 6 日，依委員會設置

要點第五點，本委員會委員計 30 位，本次通訊會議回復委員計有 20 位，人數達半數以上

會議成立。 

二、審查意見以紙本回傳至職安組或掃描 email: osafe@mail.ncyu.edu.tw，職安委員回復情形暨

審查意見彙整如附表。 

貳、業務報告 

職業安全組： 

一、廢棄化學品 

 教育部擬定「大專校院校園退休教師報廢化學品去化專案計畫」，本組於 110 年 5 月 11

日配合調查調（離）職、待退休教師欲報廢，或因教學轉型、長期購入已無使用、早期離退教

師遺留等囤積化學品之去化需求，截至 6 月底校內回報統計約有 1,225KG 報廢化學品待清運，

為降低本校實驗場所危害風險，會同環保組本中心於 9 月 10 日先行清運部分種類有：有機液

態含鹵、有機液態不含鹵、無機液態鹼類、氫氟酸、不明藥品、有毒重金屬等共計 395 公斤；

其餘約 825 公斤暫定於明（111）年待取得統籌款支應後另行辦理清運作業，目前請各實驗場

所負責人先行存置於原實驗場所陰涼通風安全地點。 

二、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依據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校內作業場所應監測二氧化碳、噪音、粉塵、有機溶劑、

特定化學物質等濃度，惟屬臨時性作業、作業時間短暫或作業期間短暫，且勞工不致暴露於超

出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所列有害物之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或最高容許濃度之虞

者，得不受監測頻率規定之限制。查本校今年度實驗場所回傳之作業環境監測暨優先管理化學

品調查表，並參考校內毒性化學物質結餘量，經風險評估後排定監測 26 點，排氣裝置（抽氣

櫃）14 台，已委託職安署認可作業環境監測機構，依本校相關化學品存量及作業環境撰寫監

測計畫書，待各個工作場所負責人審閱計畫書後，本組將實施作業環境監測並將結果通報至職

安署系統。目前排定校園作業環境監測地點如下表。 

大樓/室號 
實驗室編號/ 

聯絡人 
檢則項目 抽風櫃數量 備註 

新民圖書館 林專員 2972 二氧化碳 0   

新民校區獸醫館 

D04-109 

獸醫系 

羅登源老師 2941 
二甲苯 2   

新民校區獸醫館 

D04-111 

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羅登源老師 2942 
甲醛 2   

應化一館 

A17-103 

應化系 

陳技士 7902 

二氯甲烷 

1   

丙酮 

二甲基甲醯胺 

乙酸乙酯 

異丙醇 

正己烷 

苯 

苯乙烯 

甲醇 

水工與材料試驗場 水工試驗場 粉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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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1 吳技士 7696 

水工與材料試驗場 

A21-101-11 

材料試驗場 

吳技士 7696 

二氯甲烷 
3   

噪音 

水工與材料試驗場 

A21-102 

材料試驗場 

吳技士 7696 
重鉻酸鉀 2   

生技健康館 

A35-103 

檢驗中心 

賴小姐 7611 

正己烷 

2   
鉻酸鉀 

甲醇 

硫酸 

生技健康館 

A35-205 

檢驗中心 

賴小姐 7611 
正己烷 1   

園藝技藝中心 

A30 

蘭花栽培溫室 

何小姐 7169 
噪音 0   

木材利用工廠 

A11 

木設系 

許技士 7513 

噪音 
1 

併辦呼吸防護計畫之
面罩定性測試 粉塵 

蘭潭圖書館 吳組員 7236 二氧化碳 0   

民雄圖書館 康組員 1640 二氧化碳 0   

  
26 14 

 
三、實驗實習場所安全衛生巡檢 

日期/ 

檢查系所 

不符合事項(不符合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7/5 

動物試驗場 

1. 優格製作室A12-103外及羊舍A12-110內待報廢或停用儀器設備堆置未標

示，且無安全防護，請整廠區檢視一併改善。 

2. 羊舍 A12-110 內現場擠羊乳人員未著防護具，工作場所負責人應提供並督

促員工確實使用。 

3. 優格製作室 A12-103 外機械馬達皮帶無護蓋，有捲入危險，請整廠區檢視

一併改善。 

4. 優格製作室A12-103外兩座飼料塔之固定梯子超過 2公尺以上部分應設置

護籠，或設置安全帶安全索等安全裝置以防止勞工墜落，應設置警告標示

禁止與工作無關人員進入。 

5. 優格製作室 A12-103 及榨乳室 A12-112 電箱無中隔板，有感電危險，請整

廠區檢視一併改善。 

6. 辦公室 A12-111 動物用藥品室內動物用藥後針頭應以不易穿透容器盛裝，

可通報環安中心環保組回收，切不可作為一般垃圾丟棄。 

7. 辦公室 A12-111 動物用藥品室內未管制人員取用、未盤點庫存量、無使用

紀錄簿，不符合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7條與「動物用藥品使用準則」。 

8. 羊舍 A12-110 天車操作人員張先生已於近期轉調，請安排合格人員操作，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4 條，吊升荷重 0.5 公噸以上未滿 3 公噸

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應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9. 辦公室 A12-111 外旁邊飼料草堆積超過 3 公尺，以鏟裝機推落取用時，應

管制周遭禁止人員出沒，以防飛落砸傷。 

10. 牛乳加工廠 A12-113 旁鍋爐室內小型鍋爐未定期自行檢查、無使用保養紀

錄、無 SOP、蕭姓操作人員應回訓，不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34

條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7 條。 

11. 牛乳加工廠 A12-113 旁鍋爐室內鍋爐用柴油無危害標示、未提供安全資料

表，不符合「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12. 建議工作人員進入榨乳室 A12-112 儲乳槽進行清洗清潔作業時，於槽外懸

掛告示牌警示槽內有人員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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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榨乳室 A12-112 管路高度約為 160cm，有人員撞擊之疑慮，應改善防護措

施(例如泡棉)並加強警示(例如醒目膠帶)。 

14. 單位聘僱製作優格及榨(牛及羊)乳人員為食品從業人員，應依食品良好衛

生規範準則，每年施作「食品從業人員健康檢查」，單位應留存健檢報告

備查。 

15. 建議建立優格、羊乳、牛乳等食品製作流程(應包含環境及人員消毒方式)，

另建議不定期抽驗產品生菌數，以確保食品衛生。 

9/11 

數理所 

 

已於 9/23改善

完畢 

1.報廢化學品應存置於陰涼通風無陽光直射處以避免高溫發生變質；另內含

有機類溶劑，其存置地點應有定時排氣裝置，以免有害氣體濃度超過勞工

容許暴露標準。 

2.化學藥品室 I302 內，設備間通道小於 80 公分、走道有雜物堆積妨礙作業；

另裝設排風扇應注意有效性。 

四、教育部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認可輔導 

(一)本校於 109 年報請教育部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認可輔導案，已獲教育部推薦進入驗證認

可階段。（教育部 110 年 04 月 23 日台教資六字第 1100054732 號函）  

(二)教育部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輔導驗證及分區推展計畫委託成大於 110 年 8 月 10 日下午

以線上視訊方式進行本案第二階段驗證認可作業，會中建議本校應修正多項校內法規以符

合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制度要求。 

1.待修正校內法規 

(1) 國立嘉義大學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 國立嘉義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3) 國立嘉義大學化學品危害通識計畫 

(4) 國立嘉義大學辦理採購安全衛生管理要點 

(5) 國立嘉義大學承攬商承攬各項業務作業環境安全衛生管理要點 

(6) 國立嘉義大學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管理辦法 

2.待新訂校內法規(可參考教育部文件) 

(1) 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執行辦法 

(2) 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3)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辦法 

(4) 學校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事件事故調查及處理辦法 

五、第一種壓力容器定期檢查 

    本校於 7 月 27、29 日配合勞動部職安署代檢單位工業安全衛生協會檢查員，至校內 6 處

實驗實習場所進行 9 台第一種壓力容器定期檢查，現場並測試安全卸壓閥正常動作，檢查結果

皆為合格；另水生系李老師、食品加工廠孫小姐 2 位操作人員尚未完成 3 小時/3 年回訓，因受

疫情影響勞動部職安署放寬回訓期限至年底，已通知請於 110 年底前接受回訓並回傳。 

使用單位 第一種壓力容器設備名稱 數量 
操作人員/證照 

(依職安法第 24 條) 

動科系代謝實驗室 臥式圓筒型滅菌鍋 1 蕭 099-001XXX 

食品加工廠 臥式圓筒型殺菌鍋 4 
孫 099-000XXX 

應回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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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技藝中心 角型雙門蒸氣滅菌鍋 1 何 099-000XXX 

園藝系實習農場 臥式圓筒型殺菌鍋 1 廖 099-014XXX 

水生生物館 臥式圓筒型蒸氣滅菌鍋 1 
李勞安管一壓字第 XXXX 號 

應回訓 

檢驗中心實驗動物組 角型蒸氣滅菌鍋/兩個氣閥 1 陳 099-006XXX 

六、游離輻射源申報 

(一)物字第 2200008 號登記類非密封物質生農系實驗室於 110 年 7 月 7 日申請繼續停用至 112

年 7 月 13 日，並於現場張貼輻射源停用告示。 

七、職業安全衛生宣導(列席施工前會議宣導職業安全衛生) 

    列席總務處營繕組於 110 年 7/26、7/29(2 場)、8/3、8/5、8/17、8/23(2 場)、9/10、9/16 召

開之施工前會議共 10 場，宣導營造工程安全衛生應注意事項，並請施工單位繳交承攬作業相

關文件，以及依職安法規提供業務主管與操作人員證照等。 

八、校園公共意外保險(7-9 月新增事件) 

(一)7/23 蘭潭校區工程館停車場樹倒波及汽車一案，已完成理賠程序，理賠金額為$30,266。 

(二)8/12 新民校區獸醫館前停車場因地面濕滑導致同學滑倒一案，於 9/7 將申請理賠所需相關

紙本資料寄予本校公共意外險承保公司。 

(三)8/16 蘭潭校區動物試驗場販賣部前汽車遭掉落樹葉擊傷一案，已完成理賠程序，理賠金額

為$20,351。 

(四)9/13 蘭潭校區森林館前斜坡因天雨路滑導致同學滑倒一案，待取得相關資料後寄本校公共

意外險承保公司申請理賠。 

九、校園安全衛生巡檢 

(一) 本組於 110 年 8 月 25 日早上巡檢時，發現承攬商九隆商號在行政中心前進行樹木扶正工

作，承攬商勞工作業時皆未帶安全帽，其中一員於高處作業時一腳踩在移動梯另一腳踩在

怪手挖斗上，人員有墜落危害之虞，且作業場所並無適當護圍，其他人員任意進出有受傷

之虞。 

安全處置：發現後立即要求停止作業並通知承辦人協助，於作業人員配戴合適防護具及設

置適當護園後再重新開始作業。 

(二)本組於 8 月份於動物試驗場巡檢時，發現不符合職安法之事項：1.優格室頂樓及污水處理

場共有 2 處配電箱未設置中隔板 2.優格室 2 樓扇風機與優格室外馬達皮帶皆無護圍或護網

3.污水處理槽上方部份無護蓋且欄杆太矮，人員有跌落之虞。 

安全處置：本組已發文請權責單位儘速改善。 

(三)本組於 110 年 9 月 9 日巡檢時，發現承攬商大岩空調在行政中心前裝修冷氣設備，勞工作

業時皆未帶安全帽，於安裝管線時，1 人站在 2 樓窗戶外圍牆上，2 人站在移動梯上，皆

未使用防墜防護措施，人員有墜落危害之虞。 

安全處置：發現後立即要求停止作業並通知承辦人協助，於作業人員配戴合適防護具及設

置適當護園後再重新開始作業。 

(四)本組於 8-9 月份巡檢本校各棟館頂樓固定梯設備並張貼危險警告標示： 

1. 蘭潭校區：超過 2 公尺之固定梯 63 座(其中 2 座超過 6 公尺)，未超過 2 公尺固定梯 9 座，

合計共 72 座固定梯（61 座不符合職安法規定，2 座符合規定，3 座完成改善，2 座已拆除，

4 座已截斷阻擋人員攀爬）。 

2. 新民校區：超過 2 公尺固定梯合計共 22 座（13 座不符合職安法規定，9 座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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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雄校區：超過 2 公尺固定梯合計共有 32 座（31 座不符合職安法規定，僅 1 座符合規定）。 

4. 林森校區：超過 2 公尺固定梯合計共有 6 座(其中 1 座超過 6 公尺)（皆不符合職安法規定，

2 座梯底距地面超過 2 公尺不再已使用符合規定）。 

  安全處置：目前全校區固定梯已巡檢完成，俟資料整理完成後提出改善提案。 

(五)感電(8 月份巡檢情形)：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41 條規定，對於配電開關箱應設防止

感電之護圍（中隔板），本組依規定於 8 月份在林森校區巡查配電開關箱並張貼危險警告

標示。目前發現未設置中隔板的棟館：1.A 棟有 4 處、2.B 棟有 7 處、3.D 棟有 4 處、4.E

棟有 5 處、5.餐廳有 5 處、6.圖書館有 11 處、7.樂育堂有 5 處、8.空大有 4 處、9.青雲齋有

28 處、10.校園其他地方有 6 處。 

安全處置：本組已發文請權責單位儘速改善。 

十、法規修訂宣導 

    勞動部修正「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部分條文，新增 1,3-丁二烯、1,2-環氧丙烷為

丙類第一種物質，並將甲醛由丁類物質移列為丙類第一種物質，依法令規定將有雇主相關應辦

事項，茲摘錄如下，提醒實驗場所負責人注意及因應： 

(一)第 16 條（丙類物質，室內作業場所應於發生源設置密閉設備或局部排氣裝置）、第 17 條

（應於氣罩連接導管適當處所，設置監測靜壓、流速等裝置）。 

(二)第 24 條（乙類物質及丙類物質）：場所之地板及牆壁，應以不浸透性材料構築，且應為

易於用水清洗之構造。 

(三)第 34 條（丙類第一種物質及丁類物質）：應設搶救組織，並每年實施急救、避難知識等

訓練。 

(四)第 38 條（局部排氣裝置應由訓練合格之專業人員設計，並製作設計報告書與原始性能測

試報告書）、第 38 條之一（設計專業人員之資格、條件及訓練課程、時數）。 

衛生保健組： 

一、職場健康促進 

(一)為符申辦110年「健康職場認證-健康啟動標章」認證受理標準，於本(110)年6月16日嘉大環

字第1109002734號函，及7月8日E-mail通知方式，請本校教職員工至「教職員工菸檳行為

調查等基本資料及健康需求評估回報系統」協助提供認證申請相關資料，俾利申辦。惟截

至110年7月30日止僅243人，未達認證必要條件之一需提供本校7成以上員工(約1,519

位)BMI分佈現況資料，爰本校未符申辦資格。 

(二)為使教職員工在疫情期間，仍能持續重視健康，參加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南區健康職場

動推動中心「有疫，健康給力」職場健康促進活動，於本(110)年8月16日以E-mail通知方

式，請本校教職員工至南區健康職場動中心粉絲專頁「有疫，健康給力」活動，踴躍參與

線上健康促進活動。截至110年9月6日止本校累計參加人次12人次。 

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追蹤管理 

    因應國內 COVID-19 疫情，爰 5 月 19 日、6 月 8 日公告各單位務必配合相關防治措施，

針對教職員申請出國，抵臺後於配合居家檢疫 14 天及自主健康管理 7 天期間，追蹤每日體溫

量測情形及關心健康狀況。截至 9 月 24 日止教職員申請出國者共計：11 人，其中檢疫期滿(完

成居家檢疫 14 天及自主健康管理 7 天)：7 人、尚未返國者：4 人，前揭返國者體溫回報皆正

常。 

三、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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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計畫，業經 110 年 6 月 30 日 110 年度第 1 次環境保護及安全衛

生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簽陳校長於 110 年 8 月 11 日核可後已公告實施。 

(二)110 年 1 月~9 月母性健康保護收案名單，總收案人數總計 7 人。懷孕中共 3 人、產假中共

0 人、產後 1 年內保護共 1 人、結案 3 人。   

(三)業於 110 年 7 月完成動物試驗場，母性健康保護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危害性之評估，前揭

母性危害風險屬第二級管理，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1 條雇主應對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

工作，採取危害評估、控制及分級管理措施，應視作業環境需求，提供適當之防護具予勞

工使用，若單位有母性工作者妊娠或分娩未滿一年者，應避免處理一定重量以上之重物處

理作業。 

四、人因性危害預防 

(一)本校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業經 110 年 6 月 30 日 110 年度第 1 次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

會議修正通過，簽陳校長於 110 年 8 月 11 日核可後已公告實施。 

(二)配合 109 年 10 月教職員工年度體檢時發放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問卷，分析問卷總計：55

份，其中 10 位肌肉骨骼之症狀調查為>3 分（疑似有危害）個案，本案於 110 年 9 月 6 日

皆已結案，執行情形如下： 

肌肉骨骼症狀調查

（NMQ） 

<2 分（無危害） >3 分（疑似有危害） 

人數 45 10 

追蹤情形 不需面談 
7 位已諮詢、1 位當兵、1 位離校 

1 位拒絕面談（不須追蹤） 

五、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 

(一)本校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業經 110 年 6 月 30 日 110 年度第 1 次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簽陳校長於 110 年 8 月 11 日核可後已公告實施。 

(二)110 年 4 月 12 日「遠離三高、讓你更幸福-淺談血壓、血糖、血脂控制」健康促進講座發

放異常工作負荷問卷，分析問卷總計：41 份。本案於 110 年 9 月 6 日皆已結案，執行情形

如下：  

工作負荷程度 低負荷 中負荷 高負荷 

人數 28 9(結案) 4(結案) 

追蹤情形 不需面談 1 位已諮詢 

1 位健康指導 

7 位拒絕面談 

(5 位皆已改善；1 位不需追 

蹤；1 位正調整作息，依明 

年體檢狀況追蹤) 

3 位已諮詢 

1 位拒絕面談 

(現已無疲憊的感覺) 

 

六、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本校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業經 110 年 6 月 30 日 110 年度第 1 次環境保護及

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簽陳校長於 110 年 8 月 11 日核可後已公告實施。 

七、健康檢查實施計畫 

    本校健康檢查實施計畫，業經 110 年 6 月 30 日 110 年度第 1 次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

會議修正通過，簽陳校長於 110 年 8 月 11 日核可後已公告實施。 

八、本校職業醫學專科醫師以及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至校服務頻率自 108 年 10 月起為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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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 1 次，（本）110 年度 6 月至 9 月服務情形如下： 

110 年 臨場服務內容 

6 月 
1.母性健康保護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危害評估：獸醫系 

2.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 3 位、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1 位 

7 月 

1.母性健康保護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危害評估：動物試驗場 

2.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作業環境評估：動物試驗場 

3.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 2 位 

8 月 
1.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2 位 

2.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3 位 

9 月 

1.健康諮詢 1 位 

2.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1 位 

3.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1 位 

4.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 2 位 

九、「職場健康保護-電話/E-mail/臨場訪談紀錄」統計如下： 

 

 

 

 

 

 

 

 

 

 

十、110 年 6 月至 8 月「教職員工健身暨健康諮詢中心」及「量了再上-血壓測量站」每月使用

次數統計如下： 

110 年 6 月 7 月 8 月 共計 

健身暨健康諮詢中心 暫停開放 暫停開放 暫停開放 暫停開放 

量了再上-血壓測量站 216 217 170 603 

備註：一、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全台疫情警戒提升至第三級，為確保教職員工安全，本校「教

職員工健身暨健康諮詢中心」自 5 月 19 日日起暫停開放。 

       二、量了再上-血壓測量站採定期清潔及消毒，現仍每日開放供教職員工使用。 

參、提案討論 

因教育部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輔導驗證審查意見尚未送達本校，此次會議無提案。    

肆、委員審查意見或建議事項： 

一、本次通訊會議回復委員計有 20 位達半數以上，其中 19 位無意見，1 位提出意見。 

二、楊詩燕委員意見：實驗實習場所安全衛生巡檢「動物試驗場」有多項不符合事項，可再補

充後續改善情形如何追蹤，以符合巡檢事前預防風險的目的。 

環安中心說明：關於安全衛生巡檢不符合的部分，所有不符合情形先前均有公文會辦業管單

位，本中心將再次行文要求盡快改善。 

服務項目 
110 年 

共計 
6 月 7 月 8 月 

健康衛教及諮詢 5 - 6 11 

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 1 3 4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 4 3 1 8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1 1 11 13 

其他（職傷處理、防疫職安健康關懷、

呼吸防護計畫…） 
101 18 6 125 

共計（人次） 111 23 27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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